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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条件中公司业绩考核目标 

成就情况的说明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12月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2020年5月3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规定中关于限制性股

票的解除限售条件及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的说明中公司业绩考核要求如下：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以及股票期权的行权考核年度为2020-2022年

三个会计年度，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以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考核年度为

2021-2022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1、 对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安排以及股票期权等待期和行权安排情况的说明： 

首次授予解除限售安排/ 

行权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行权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行权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 30%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0% 

 

2、 对预留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安排以及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和行权安排情况的说明： 

预留授予解除限售安排/ 

行权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行权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行权比例 

预留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第一个行权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50% 

预留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第二个行权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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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授予部分的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行权期 

2020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23,000.00万元；或者 2020年净利润不低于

7,100.00万元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行权期 

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或者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80%；或者2020年和

2021年合计营业收入不低于123,000.00万元的230%；或者2020年和2021年

合计净利润不低于7,100.00万元的28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行权期 

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0%；或者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50%；或者2021年和

2022年合计营业收入不低于2020年营业收入的280%；或者2021年和2022年

合计净利润不低于2020年净利润的430%；或者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合

计营业收入不低于123,000.00万元的380%；或者2020年、2021年和2022年

合计净利润不低于7,100.00万元的530% 

在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发生发行股票、可转债及公司债券融资或收购资产的行为，

则计算解除限售条件时应剔除相关行为产生的影响。 

上述“净利润”指标计算指归属上市公司股东且剔除股权激励成本影响后的净利润。 

 

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预留授予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预留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第一个行权期 

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或者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80% 

预留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第二个行权期 

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0%；或者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50%；或者2021 

年和2022年合计营业收入不低于2020 年营业收入的280%；或者2021 年

和 2022 年合计净利润不低于2020 年净利润的 430%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对应考核当年

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